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         系(所)申請升等著作送審助理教授名單
一、本系(所)教師升等送審著作年限規定

□代表著作為前一等級後及5年內，參考著作為前一等級後及7年內。

□另有規定者，請註明：代表著作    年內，參考著作    年內。
註：本校114年10月9日校人字第1140099330號書函附件115學年度教師升等作業相關規定略以，申請升等教師之代表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最近5年內；參考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最近7年內。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，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2年。
二、申請升等著作送審助理教授(年資計算至115年7月底止)
	姓名
	助理教授任職年資
	助理教授
證書年資
	博士學位年    資
	符合之升等基本條件(請打ˇ)

	
	
	
	
	任助理教授滿四年以上
	獲得博士學位從事相關研究工作滿五年以上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註：

一、助理教授年資未滿四年或博士後未滿五年者，應檢附認定具體傑出表現事實與說明。依107年11月2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7學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，具體傑出表現之認定標準如下：(一)助理教授、講師：如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、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，或經學院認定相當等級獎項等。(二)副教授：如獲科技部傑出獎或研究獎項、教育部所頒學術獎、國家講座獎項等事蹟。
二、本院教師具有下列具體優良事蹟者，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得優先推薦：
(一)擔任SCI/ SSCI相關專業領域近五年平均IF排名前50%期刊之Editor in Chief.
(二)ISI公告之Highly Cited Researcher.

日期:
填表人:
系主任(所長):
